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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加
倍
效
力 

爲
人
之
於
家
庭
其
第
壹
責
任 

是
謀
家
人
之
安
全
程
銀
节
開 

壹
貯
蓄
戶
口
即
能
通
應
蛇
項 

需
求
而
發
生
加
倍
旳
效
力
真 

利
益
蓋
有
貳
焉㊀
以
其
是
現 

欵
貯
蓄
常
可
供
用
而
其
價
値 

又
常
拾
足㊁
此
是
穩
固
的
投 

資
可
常
得 
週
息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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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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幕
僑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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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多
歷
年
所
故
在
源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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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華
及
域
多
利
等
里
繼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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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華
人
支
部
凡
欲
紙
事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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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之
華
僑
諸
君
不
論
一
在
何
支 

部
交
易
均
得
有
優
臬
的
待
遇 

且
應
接
敏
捷
週
致
無"停
滯
之 

弊 

- 

一

ieiM
i

1

資

■eieii

  
w

 

i8ilK

  

LT$#ilI

  
w

 

U
K
 

驚
理ills®

#

舞 

磋

縈

；.

「
香

路銀行

^^^^^^8

葉
至
代
理
詩
丕
亞
貯 

^

5

^

6

^

^

6

 

每
千
價
銀
人
元

▲
歸
國
華
僵
意

本
公
司
航
行
太
平
洋
之
總
統
船
曇
 

,1_—̂
^

—
i
l
i
i
i
 

復
僱
良
厨
精
求
烹
調
務
期
適
口
船
 

上
中

61

員
役
皆
能
各
盡
招
 »

歌
待
 

,

之
責
務
令
貴
客
滿
 1
 爲
旨
極
君
军
 

.
—
—̂-
—
—̂
1
8 

^
^
^
"
^
 

總
統!

尼 
途
隅
 

總
統
加
蘭
分
十
七
開 

總
統
者
付
愼 
分
誉
開

國 
为書 
1

 
一來 公 司

由雲開行一 
船
名

到
雲
域
埠

七
月
十
四
号 
千
地
利
士 
六
月 
一 

—!
 

八
月
四
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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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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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月
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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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
斜
罅
士 
八
月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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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月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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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路
砸
士 
八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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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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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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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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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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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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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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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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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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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夏
季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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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值目本母派到每月收銀七毛五 

外 

0

3 

.
一邑若派不到!
票寄上毎月収銀 三兀 

8

英屬及美國毎年收英金九元七毛五 

7  

半年五元三個月仁元七五 一 月三匹 

次 

中國及外國毎年収英金十五元 

冷 

除星期日外皆按日呈閱無命取閱久暫報费X  

均要先惠空函定閱恕不奉呈 

日 

本報司理部啓冷

本
報
向
承 
各
界
貿
胞
關
照
。。感
篆
殊
深
報 

。。茲
又
援
例
列
單
往
收
夏
季
報
費
與
吿
白
川價

費
。。單
到
時
。。務
希
如
數
庵
來
。。俾
資
彌 

補
。。而
淸
手
續
。。實
爲
厚
幸
。。

本
報
司
理
部
謹
啟

目 一表又
記
者
當
在
海
圻
艦
得
張
參
議
鳳
仁
令
粤
籍 

員
兵
與
記
者
相
見
。，記
者
問
彼
等
日
。。汝
等
在 

艦
上
工
作
安
適
否
：
將
來
兩
艦
北
上
亦
將
隨
艦 

北
上
乎?
答
日
。吾
等
在
艦
中
工
作
；
乃
在
艦 

之
艙
中
。。工
作
殊
品
安
善
』。對
於
外
傳
種
種
。。 

殊
不
足
信3
。 E
 中
待
遇
極
佳
一
。如
艦
北
上
。。吾 

等
亦
服
從
上
官
命
令
隨
艦
北
上
云
。- 

致
蔣
介
石
陳
紹
寬
原
函

專 

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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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炘
海
琛
安
然
出
虎
門
岡 

16 呼•
三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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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所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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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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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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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兩
隻
殘
舊
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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尙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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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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騙
錢
否. 

海
琛
艦
長
陳
浩
訪
問
記 

陳
不
發
表
意
見 

粤
員
謂
待
遇
佳 

記
者
在
海
圻
艦
訪
問
後
。。遂
吿
別
艦
中
官
員 

。
駕
電
船
直
趨
海
琛
艦
。。投
刺
請
見
艦
長
陳
浩
一 

。"
當
即
由
負
兵
延
記
者
登
艦
。。接
入
客
廳
。並 

該88

息
級
官
員
對
記
者
畧
陳
梗
槪
。。最
後
紀
者 

請
謁
陳
浩
一|

長
。。发
將
情
形
錄
下
。。

■
激
變
原
因 
記
者
登
艦
得
晤
核
艦
高
級
官
員 

，。據
稱
富
事
發
前
。。未
嘗
有
何
擬
議
。，欲
駛
離 

廣
東
者)
。此
次
事
變
之
原
因
。實
未
受
何
方 

之
指
示)
。乃
出
于
自
動
者
。"
當
去
星
期
六
日
〉 

方
艦
長
念
祖
。。以
設
席
謙
客
爲
名
。"
柬
請
魅
上 

官
員
至
太
平
分
舘
赴
宴
。。以
憲
兵
監
視
。。令
返 

艦
旋
欲
將
全
斂
員
兵
醒
逐
：
初
時
粤
派
有
通
凯 

隊
來
艦
學
習
打
旗
。.
該
隊
員
約 #
餘
人
。。實
爲 

敢
死
験
者
。，彼
等
並
有
鎗
械
三
四
十
枝
。。藏
於 

艦
上
之
一 
砲
座
下
。。以
備
作
發
難
者
。。記
者
又 

日)
陳
艦
長
現
在
艦
中
否
。。該
官
員
乃
代
傳
達 

求
見
陳
浩
艦
長
。 

， 

▲
笑
而
不
答
及
後
亦
由
該
官
員
導
記
者
至
會 

客
億
。。得
晤
陳
浩
艦
長
。
陳
艦
長
當
時
衣
海
羅 

高
級
戎
裝
一 
精
神
飽
滿 
微
露
笑
容
。。與
記
者 

一握手爲 
iit 
就
座
後
，記
者
乃
道
達
來
意
。。叩 

詢
此
次
發
動
才 S
Q
、
及
駛
離
粤
海
之
經
過
。 

陳
艦
長
表
示
關
於
匕
艦
缁
粤
之
起
因
。，不
允
發 

表
。、祇
謂
經
過
恕
小
笑
爲
吿
也
。
記
者
至
此
乃 

離
艦
。

被
求
得•
一 枝
棲

一 切
皆
非
所
計

又
據
海
圻
代
理
艦
長
唐
靜
海
稱:
業
派
代
表 

曾
昭
瓊"
生
志
堂
。兩
氏
。。於
昨
十
九
日
晨
由
港 

趁
機
北
上
。e
携
有
兩
函
。二 
致
中
央
軍
事
委
員 

長
蔣
介
石
。。- 
致
海
軍
處
長
陳
紹
寛
之
該
兩
函 

內
文
。。縷
述
北
歸
之
原
因
。。茲
探
錄
如
後
。。 

▲
致
蔣
原
函 
蔣
委
員
長
鈞
鑒
。。職
等
久
思
效 

命
中
央
。。故
奮
不
顧
身
。。拚
出
虎
門
。。國
家
武 

力
自
麻
交
囘
中
央
，。自
五
中
全
會
期
近"
。而
陳 

伯
南
對
於
圻
喋
諸
艦
。。壓
迫
逾
加
。。手
段
逾
辣 

。。推
其
意
必
欲
收
歸
己
用
。，國
家
利
害
罔
存
軫 

念
。。員
兵
等
感
委
員
長
偉
大
精
神0"
領
導
民
族 

奮
鬥
。。均
欲
於
委
員
長
領
導
下
。乘
机
報
國C
祇 

求
各
得
豊
枝
棲
。。他
非
所
計
。。亦
無
任
何
條
件 

。
一 切
均
由
委
員
長
指
示
方
針
。。無
不
源
誠
遵

守
。，想一 

曾
代
表
一

情
形
。。已
由
邢
代
表
代
禀
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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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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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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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海

呈
委
員
長
勝
。。職
代
理
海
圻
艦
長
唐
一

琛
艦
長. 

月
十
九
一 

▲
致
陳 

。
拚出一 

。，不奮一

一。
率
全
体
官
兵
仝
叩
。C

卄
四
年
六

陳
處
長
鈞
鑒
。。職等宀

身

一。C

因
陳
伯
南
卽
欲
解
决
圻
琛
茄
艦 

以
圖
存
。。
一 髮
千
釣
：
不
能
遵
釣

意
再
等
也
。。員
兵
欲
在
鈞
一

作

位 絶一

命
令
。
絶
對
遵
從
。對
釣
座

來
」

意
旨

爲
依 ®
、。員
兵
未
有
成
見
。。亦
無
任
何
條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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